
□ 见习记者 王雅雯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一女子两年内6次申领生

育保险金，是真的身体有恙，还是另有

隐情？近日，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 1 年。

2023 年 5 月， 李某在流产后得

知申领生育保险金相关政策， 便于同

年 10 月在“随申办” 平台上传了自

己的就诊记录等证明文件， 成功申领

到了生育保险金 3600 余元。 “只需

要在手机上点一点， 上传医院的相关

证明材料， 经过审核， 钱就发给你了

……” 便捷的申领流程让李某心生邪

念， 萌生了虚构医疗就诊记录骗领生

育保险金的想法。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李某多次

虚构医疗就诊记录， 向“随申办” 平台

申领生育保险金。 直到去年 12 月， 其

频繁申领行为引起了审核人员的警觉：

“这个李某的名字很熟悉， 最近申领过

好多次生育保险金。” 审核人员将李某

以往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比对后发现，

其提交的多份材料有明显的修改痕迹，

存在诈骗的嫌疑， 遂向警方报案。

经查，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期

间， 李某共提交了6次生育保险金申请，

骗领1.2万余元生育保险金。 近日，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源代码中发“恶评”算商业诋毁吗？
法院：符合商业诋毁传播要件，判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唐若愚 朱正华

SVG编辑器， 是制作微信公众号

文章互动效果的常用工具， 借助内置

程序代码，用户可通过点击、触摸、滑

动、长按等交互操作，实现动态视觉效

果。日前，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涉源代码公共空间商业诋毁的案件。

在源代码公共空间中发表

“恶评”是否构成商业诋毁？

某科技有限公司和某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均为SVG编辑器行业的知名企

业。 某日，某科技有限公司发现，在与

一家公司合作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源

代码空间内，出现了“某科技有限公司

编辑器你抄够了没”“某科技有限公司

编辑器又来抄袭啦”等评论。 于是，该

科技公司以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

商业诋毁为由，将其诉至法院。

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认为， 相关

评论出现在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运营的编辑器交互组件源代码中， 某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在没有充足证

据的前提下， 在源代码公共空间内传

播其涉嫌抄袭的评论， 导致其客户流

失， 商业信誉严重受损。 故要求某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 删除诋毁言论、 公开致歉， 并

赔偿经济损失 202 万余元。

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辩称，

其在源代码公共空间内发布的评论是

基于一定事实， 两家公司运营的SVG

编辑器交互效果在视觉上相同或相

似，其评论为“抄袭”并无明显不当。同

时，其未对评论进行“传播”，一般公众

不可能查看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源代码

公共空间， 况且每篇文章的源代码一

般有数千行不等， 需通过“搜索关键

词” 的方式才能查看到相关评论。 因

此， 其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

法院： 符合商业诋毁传播要

件，被告停止商业诋毁行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商业诋毁所指

的“传播”，在特定群体内流动或与特定

群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产生交互， 也属于

传播行为。 在公众号文章的源代码公共

空间中发表言论，确实存在受众少、传播

范围窄的特点， 但对传播行为的认定不

能仅以受众人数和传播范围简单判断。

本案中， 案涉评论作为信息， 至少

能够在三类人群中传播， 即 SVG 编辑

器行业从业者或学员、 正在使用编辑器

的用户以及与编辑器合作的公众号运营

人员。 相关评论既能在特定群体中流

动， 也够与特定群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产

生交互， 符合商业诋毁的传播要件， 属

于新类型传播。

同时， 关于案涉评论是否为编造的

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法院认为，

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指责某科技有限

公司存在抄袭行为， 但在评论中并未

说明具体的情节， 仅是以个人评判为

标准， 存在模糊性、 片面性。 在未能

全面披露有效信息供受众进行客观判

断的情况下， 此种评论极易导致某科

技有限公司公司的客户或潜在客户产

生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有抄袭事实或存

在大量抄袭情况的印象， 故某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的评论应当认定为误导性

信息。

据此， 法院一审判决某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公司停止商业诋毁行为， 删除编

辑器代码中针对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

相关评论， 并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道歉

声明。 同时， 考虑到案涉评论的传播范

围等因素判决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赔偿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开支共计 11 万元。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提出上诉， 二

审维持原判。 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托人代购演唱会门票 事后拒付尾款
法院：双方委托合同成立，应依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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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朱永好

通过微信委托他人代购紧俏演出

门票、 限量商品， 但后因门票溢价较

高， 委托人事后不认账， 拒不支付超

出预付部分费用， 受托人能否主张支

付？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

这样一起因代购演唱会门票引发的委

托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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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5日， 小美通过微信联系同

学小帅， 委托其代为购买数张某明星上

海演唱会门票。 双方通过微信沟通了票

价、座位类型和观演日期等信息，小美先

后向小帅转账支付了2万元买票钱。但因

为门票数量紧张、溢价较高等原因，小帅

没能成功买到约定的7月6日门票，于是，

两人商定以小帅托人带入场的方式观看

演唱会， 但最终也未成功。

同年 7 月 7 日， 小帅告知小美已成

功购得数张演唱会门票， 总价 3 万元，

并通过微信发送了电子门票截图， 当时

小美并未提出异议。 然而， 当日演唱会

结束该些电子票状态也显示“已使用”

状态后， 小美却迟迟不支付剩余 1 万元

购票款。 小帅在多次催要无果后， 向法

院提起诉讼， 要求小美支付票价尾款 1

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

庭审期间，小美辩称，双方确实在7

月6日门票成立买卖合同， 但已协商解

除。7月7日的门票是小帅给她的赠票，且

自己并未使用，故不应支付费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小帅并非演唱

会主办方或者演唱会门票的所有权人，

不享有门票所有权， 他接受小美委托，

根据其指示购票并持续提供票务信息，

购票风险也由小美承担。 因此， 两人之

间成立的是委托合同， 而非买卖合同关

系。 在案涉委托事项中， 未发现受托人

小帅有倒卖门票等违法行为， 法院依法

认定双方委托合同合法有效。

同时， 小帅提供了案涉数张门票的

购买记录、 电子票据交付凭证， 以及演

唱会后的该些票据状态截图， 证明已按

约购票并交付小美， 且小美凭票据进场

观看了当日演唱会。 由此， 法院认定小

帅已经完成委托事务， 案涉门票确实已

被小美实际使用。

此外， 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 小

帅事先就告知小美当天的演唱会门票行

情价， 小美也表示同意购买。 根据小帅

在二手交易平台购买记录， 其实际支付

购票款 2.9 万元。 购票后， 小美虽然表

示“不想看了”， 但是在小帅回复“门

票售出一概不退” 的微信后， 小美未再

提出异议， 且演唱会当天小美实际使用

了门票。 故法院认定， 双方约定该些门

票价为 3 万元。

据此， 虹口法院判决小美支付小帅

票价尾款 1 万元及相应利息。 小美不服

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法官提醒， 委托他人代购物品或服

务时， 应明确约定种类、 价格、 交付时

间等关键条款， 尽量通过书面或可留存

的方式固定证据， 避免口头约定。 文娱

消费应量力而行， 选择正规购票渠道，

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一旦达成协议， 应

按约定履行义务， 避免因失信行为引发

不必要的诉讼纠纷。 本案中， 小美基于

对小帅的信任， 委托其通过非官方渠道

购票； 小帅接受委托后， 垫付资金、 投

入精力完成购票事项， 但小美观看演唱

会后， 拒绝支付尾款， 甚至否认看过演

唱会， 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其行为

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

此外，本案中，该演唱会门票单价已

远高于票面价格， 属于典型的高溢价消

费， 价格可能已经超出小美的合理预算

和经济能力。 但是在小帅已经明确告知

票价行情的情况下， 小美并未放弃委托

购票，等到她在小帅购票后反悔，为时已

晚。 文娱消费本就应当带来精神上的愉

悦，消费者应理性消费、量入为出，而不

应让其成为经济负担或矛盾的源头。 同

时，消费者应尽量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如

确需委托他人，应明确拒绝高价票、拒绝

非法渠道票，避免间接助长“黄牛”行为。

两年申领6次生育保险金？
一女子骗保1.2万元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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